
1 

 

证券代码：688670 证券简称：金迪克 公告编号：2022-020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聘任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况 

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结合公司战略规划，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聘任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田国雄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泰州同人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0090%的股份，通过泰州同泽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0015%的股份。滕红刚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田国雄先生、滕红

刚先生具备履职所需的职业素质、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具备履行相关职

责的能力和任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田国雄先生、滕红刚先生不存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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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况。 

二、上网公告附件 

（一）《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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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简历 

1、 田国雄先生简历 

田国雄，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 年 7 月毕

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02 年 7 月至 2005 年

12 月先后任广东佰易药业有限公司地区商务经理、地区销售经理，2006 年 1 月

至 2022 年 3 月先后任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地区销售经理、大区销售经理、大

区销售总监。 

2、滕红刚先生简历 

滕红刚，男，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

1995 年 7 月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得生物化学专业学士学位，1995 年 9 月

至 2000 年 7 月在长春生物制品所病毒研究室工作，2003 年 7 月在长春生物制品

所获得免疫学硕士学位，2006 年 7 月在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得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

医药与健康研究员研究助理，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 年 6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鸿达生物药业长春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5 月任长春卫尔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任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长春分院院长，

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先后任辽宁依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